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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林芳儀

電話：03-3322101~7335

電子信箱：1001910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801159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有關公務員不得經營

商業或投機事業，以及公務員非依法令不得兼職之相關規

定，請貴機關學校加強宣導，避免同仁因不諳規定而觸

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服務法第24條規定略以，政府機關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

及民意機關領有俸給之文武職公職人員均為服務法適用對

象，包含民選行政首長、政務人員、常任人員、聘僱人

員、派用人員、兼行政職教師、公營事業機構董事、監察

人、總經理、現役軍（士）官(含志願役及義務役)，以及

擔任政府投資民營事業機構且受有俸給之官股董事等。

二、復依服務法第13條及第14條規定，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

投機事業，違反規定者，應先予撤職；公務員除法令所規

定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。另司法院37年6月21日院

解字第4017號解釋及銓敘部104年8月6日部法一字第

1044005116號函釋規定，所謂先予撤職，即先行停職之

意，惟如經權責機關審認無實際參與經營之事實，得於調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6

1080003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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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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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釐清相關責任後，依個案情節輕重衡酌需否停職，但仍

應移付懲戒。

三、綜上，公務員如違反前開服務法規定，將視情節輕重核予

停職及申誡至免除職務不等之行政處分或懲戒處分。請各

機關學校確實轉知所屬同仁切實遵守服務法第13條及第14

條等規定，以免未諳法令而觸法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

00


